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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股票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4-005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4 号）的要求，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达机

电”）对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截至 2013 年底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进

行专项自查，现将相关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1 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的承诺履行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向吴应真等

原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股东定向发

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49%股权（以下简称“交易

标的”），该项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广

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交易对方吴应真等原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承诺

如下： 

1、吴应真等原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股东向公司保证并承诺在本次发行股

份收购股权实施完毕当年度起三年内（2011 年、2012 年、2013 年）：（1）交易

标的经会计师专项审计的 2011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243.50 万元；（2）交易标的

经会计师专项审计的 2011 年度、2012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7,963.41 万元；（3）

交易标的经会计师专项审计的 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

低于 12,189.61 万元。其中上述累计预测净利润数为标的资产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截至当期期末的净利润累计数。如交易标的实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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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则吴应真等原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股东负责向科达机电补偿净利润差额。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吴应真等原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股东

签署了《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

议》。上述承诺自 2011 年 6 月 11 日起生效，承诺期限为 2011 年 6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公司 2013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力泰

公司 49%股权 2011 年、2012 年累计实现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恒力泰公司49%的股权承诺2011年度、

2012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7,963.41 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 12,708.64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超过承诺数 4,745.23 万元。该项利润承诺正在有效履行。 

2、交易对方吴应真等原恒力泰公司十名自然人股东同时承诺在上述《利润

补偿协议》约定的负有利润补偿义务的期限内，不减持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科达

机电股份。 

该项股份限售承诺自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生效，承诺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正在履行。 

二、2012 年收购芜湖新铭丰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方的承诺履

行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通过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芜湖新铭丰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铭丰公司”）100%股权。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广东科达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交易对方沈晓鹤等原新铭丰公司五名自然人股东

承诺如下： 

1、沈晓鹤等原新铭丰公司五名自然人股东向公司保证并承诺新铭丰公司

2012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3,901.00 万元，2012 年至 2013 年累

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8,601.05 万元，2012 年至 2014 年累计实

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金额不低于 14,296.77 万元。如新铭丰公司实际净利

润低于上述承诺金额，则沈晓鹤等五名自然人负责向科达机电补偿净利润差额。 

2012 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沈晓鹤等原新铭丰公司五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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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

议》。该项利润承诺自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生效，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12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公司 2013 年 3 月 20 日披露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铭丰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新铭丰公司原股东承诺 2012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901.00 万元，

实际实现净利润 5,210.8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超过承诺数 1,309.89 万

元。该项利润承诺正在有效履行。 

2、交易对方沈晓鹤等 5 名原新铭丰公司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科达机电股份。该项股份限售承诺

自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生效，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12 日至 2015 年 8 月 8 日，

目前正在履行。 

3、交易对方沈晓鹤等 5 名原新铭丰公司自然人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三年内服务于新铭丰公司，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与新铭丰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但新铭丰公司的参股和控股公司、上市公司及其其他参股或控股公司不在上述限

制范围之内；沈晓鹤等 5 名自然人在离开新铭丰公司两年之内不参与任何与上市

公司及其参股或控股公司有竞争的业务。该项解决同业竞争承诺自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生效，目前正在履行。 

三、2012 年公司制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承诺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2012

年公司制定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公司 2012 年 2 月 21 日披露的《广

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

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该项

承诺自 2012 年 1 月 29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16 年该项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之日止，目前正严格执行。 

四、2013 年收购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方的承诺

履行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通过向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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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大泰隆公司”）100%股权（目前标的资产已经过户，股份发行尚未完成）。

根据 2014 年 1 月 17 日公司披露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交易对方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

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承诺东大泰隆公司 2013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净利润不低于 3,244.74 万元，2013 年至 2014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

利润不低于 7,289.28 万元，2013 年至 2015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

金额不低于 12,104.18 万元，2013 年至 2016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净利润

金额不低于 16,977.59 万元。如东大泰隆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金额，则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负责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该项利润承诺自 2013 年 8 月 29 日起生效，承诺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正在履行。 

五、截至 2013 年底，上述承诺均严格履行，未出现相关方违背承诺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除上述情况外，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